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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所涉事项 

之 

专项核查意见 

致：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启元”或“本所”）接受加加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加食品”或“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加加食品收到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304 号”《关于对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本所律师在对《问询函》中要

求律师核查的事项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律师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核查意见需查

阅的相关文件。同时，本所律师就特定事项及其相关事项向加加食品相关方作了

调查。在前述调查过程中，本所及本所律师得到了加加食品或相关方作出的如下

书面保证： 

1、其已经提供了本所及本所律师出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书面证明或口头证言； 

2、提供给本所及本所律师的文件材料及其所述事实均是真实、准确、完整

的，并无任何隐瞒、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 

3、文件材料为副本或者复印件的，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和相符，文件

上的签名和印章均系真实和有效的，各文件的正本及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

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 



4、对于出具本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且完整的证据链支持的

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有关具有证明性质的材料发表法律意

见； 

5、本所及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专项核查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且仅根

据中国境内法律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及本所律师不对任何其他非法律专业事项发

表意见。 

本核查意见仅供加加食品为答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核查意见作为加加食品答复深圳证券交

易所《问询函》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本所对出具

的核查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问询函》问题 17：请以列表形式全面梳理报告期内你公司对外投资情况，

包括被投资主体名称、投资时间、投资金额、退出时间、退出取得收益情况、

是否与你公司主营业务相关、是否已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审议程序。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对外投资情况 

根据加加食品提供的对外投资情况说明及本所律师查询企查查网站、加加食

品对外投资的相关审批决议文件及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报告期内，加加食品对外

投资（不含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主

体名称 
投资时间 

报告期初

账面投资

金额 

退出时间 退出金额 

退出取

得收益

情况 

报告期末

账面投资

金额 

是否与

主营业

务相关 

是否及时

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是否履行

相关审议

程序 

衡阳华亚

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1,150 / / / 1,150 是 是 是 

合兴（天

津）股权投

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14 年 2 月 17,000 2019 年 12 月 9,404.00 8,418.50 7,596 否 

报告期部

分退出分

配存在迟

延披露 

是 

湖南朴和

长青私募
2018 年 2 月 0 / / / 0 否 是 是 



股权基金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湖南加厨

食品有限

公司 

2019 年 1 月 100.00 / / / 100 是 是 是 

北京新加

加电子商

务有限公

司 

2019 年 6 月 300.00 / / / 300 是 是 是 

长沙康思

威盛新能

源股份有

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500.00 / / / 500 否 是 是 

截至报告期末，加加食品尚未对湖南朴和长青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实际出资。 

（二）审议及披露程序 

1、衡阳华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简称衡阳华亚） 

加加食品于 2014 年 1 月投资衡阳华亚，根据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该投资事项无需履行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加加食品在 2014 年

半年度报告中对该投资事项进行了披露。 

2、合兴（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合兴基金） 

加加食品于 2014年 1月 13日、2014年 1月 29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会议及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拟投资合兴（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议案，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本所于 2019 年 2 月 4 日出具的《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注函之专项核查意见》，合兴基金于 2019 年 12 月转让上海加晟资产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财产份额并获取收益分配，该转让及收益分配虽不适用

《备忘录》、《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及第 7.8 条关于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事项

的规定，但本次转让后对上市公司产生的收益分配款金额较大，应已构成《股票

上市规则》第 11.11.5 条规定的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加加食品未在触发信息披露义务的两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

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情形。 



3、湖南朴和长青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加加食品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2018年 1月 30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8年第二次会议及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与专业投资机

构合作成立并购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朴和资本共同投资设立并购基金湖南

朴和长青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4、湖南加厨食品有限公司（简称加厨食品） 

加加食品于 2019 年 1 月投资加厨食品，根据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该投资事项已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无需履行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程序，加加食品在 2018 年年度报告中对该投资事项进行了披露。 

5、北京新加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新加加） 

加加食品于 2019年 6月投资北京新加加，根据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该投资事项该投资事项已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无需履行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加加食品在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中对该投资事项进行了

披露。 

6、长沙康思威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康思威盛） 

加加食品于 2017 年 9 月投资康思威盛，根据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该投资事项已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无需履行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程序，加加食品在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该投资事项进行了披露。 

综上，本所认为，加加食品上述对外投资中，除合兴基金转让上海加晟资

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财产份额并获取收益分配事项未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其他对外投资均已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以下无正文) 


